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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農田水利會職員之任

用，依本章以考試定其資格。 

     前項考試，應以公開公

平方式行之，由主管機關視

農田水利會實際用人需求，

統一舉辦。 

主管機關得將考試業

務，委託相關機關（構）、法

人或團體辦理。 

 

第八條 農田水利會職員之任

用，依本章以考試定其資格。 

前項考試，應以公開公

平方式行之，由農田水利會

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

視農田水利會實際用人需

求，統一辦理。 

聯合會舉辦統一考試，

應擬具考試科目及考試簡章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考試之命題及維護事

項，聯合會得報請主管機關

協助辦理。 

一、為因應農田水利會改制為

公務機關，及避免各農田

水利會改制前出現人力斷

層現象，將現行農田水利

會聯合會所辦理之新進職

員聯合統一考試，提升為

由主管機關辦理，以公

開、公平、公正之考試制

度，進用優秀灌溉人員，

達到建構專業化灌溉服務

組織之目標，爰修正第二

項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配合第二項修正規

定，刪除之。另依行政程

序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增列第三項明定，主

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考

試業務。 

第九條 主管機關為舉辦統一

考試，應組成考試小組。考

試小組委員二十三人至二十

五人，由主管機關邀集下列

人員擔任，並指定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 

一、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人員

三人至五人。 

二、專家學者三人。 

三、各農田水利會代表十七

人。 

第九條  聯合會舉辦統一考

試，應設考試委員會辦理各

項考試事宜。 

前項考試委員會，置委

員二十三人至二十五人，任

期與當次考試辦理期間相

同，聯合會會長為主任委

員，其餘委員由聯合會遴聘

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人員

三人至五人。 

二、專家學者三人。 

三、各農田水利會代表十七

人。 

考試委員會開會時由主

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或由委

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會議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其決議應

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第

一項考試舉辦單位，修正

為主管機關。另依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

第三項及「行政院法規委

員會辦理法制業務之共識

規定」第三點規定，作用

法均不得規定機關或其內

部單位之設立，亦不得於

作用法條文出現「設置」、

「設立」或「設」等語，

爰將第一項後段，有關辦

理各項考試事宜之任務編

組，配合調整並酌修文字。 

二、配合第一項之修正，第二

項有關考試委員之產生方

式，修正為考試小組委員

人數、資格等事項規定，

並移列至第一項。 

三、因辦理各項考試事宜之任

務編組已非以委員會方式

設置，爰第三項及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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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委員會會議召開之規

定，配合刪除之。 

第十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本規則所定應試資格者，得

依本規則應試。但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試： 

一、動員勘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農田水利會

職務或其他職務有貪

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五、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

之一第二項或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前段所定

不得擔任公職、公教或

公營事業機關(構)人

員之情事。 

第十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齡

在十八歲以上，具有本規則

所定應試資格者，得依本規

則應試。但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不得應試： 

一、動員勘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農田水利會

職務或其他職務有貪

污行為，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一、依據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

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

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

種族、階級、語言、思想、

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

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為由，予以歧視，故刪除

本文應試年齡之限制。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判刑確

定」等文字，參酌「公務

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修正為「有罪判決確

定」。 

三、為因應農田水利會改制為

公務機關，參酌「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第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違反前項規定在大陸地

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

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

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

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

在臺灣地區選舉、罷免、

創制、複決、擔任軍職、

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

利」；兩岸條例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大陸地

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非在臺灣地區鎮設有

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

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

公營事業機關 (構 ) 人

員及組織政黨」，增列第五

款應試資格限制。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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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應農田水利會二等十

二級工程人員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相關科系，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

業。 

二、曾任政府機關相當委任

第三職等以上或農田水

利會三等相關職務人員

三年以上，且其考績均

列乙等以上。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應農田水利會二等十二級灌

溉管理人員（管理組及電機

組）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相關科系畢業。 

二、取得農田灌溉排水甲級

技術士證照，或取得農

田灌溉排水乙級技術士

證照後從事相關工作三

年以上。 

三、曾任政府機關相當委任

第三職等以上或農田水

利會三等人員相關職務

三年以上，且其考績均

列乙等以上。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應農田水利會二等十二級一

般行政人員（行政組、會計

組、地政組、電腦組及觀光

組）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 

二、經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

員普通考試及格，經依

法領有考試及格證書，

並繼續執業三年以上。 

三、曾任政府機關相當委任

二、鑒於農田水利業務特性，

將現行農田水利會人員

二等十二級及三等十級

考試，整併為農田水利會

新進人員考試，以三等人

員之進用為主軸，爰刪除

本條有關二等人員應試

資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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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職等以上或農田水

利會三等人員職務三年

以上，且其考績均列乙

等以上。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相關科系如附表

一。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

第三款所定相關職務如附表

二。 

第十二條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

校相當院、系、科、組、所、

學位學程、類科畢業，且具

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農田

水利會三等十級人員灌溉工

程人員考試： 

一、任職農田水利事業工作

一年以上。 

二、曾修習灌溉相關課程，

合計至少二學分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取得丙級以上農田灌溉

排水技術士證照。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

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

業，且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得應農田水利會三等十級灌

溉管理人員考試： 

一、任職農田水利事業工作

一年以上。 

二、曾修習灌溉相關課程，

合計至少二學分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取得丙級以上農田灌溉

排水技術士證照。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

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

業者，得應農田水利會三等

十級一般行政人員考試。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第一款工作年資採計，以任

職之勞保年資為限。 

第一項所定相當院、

第十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

者，得應農田水利會三等十

級人員考試： 

一、具有前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所定資格之一。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

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

畢業。 

三、取得農田灌溉排水乙級

技術士證照，或取得農

田灌溉排水丙級技術士

證照後從事相關工作二

年。 

一、現行農田水利會職員考試

之類科，主要分為灌溉工

程人員、灌溉管理人員及

一般行政人員，因各類科

之人才需求有所不同，其

應考資格宜分別規範，爰

將三等十級人員考試應

考資格規定，依上述類科

分別規定之。 

二、現行條文第一款應試資格

規定，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規定之刪除，併同不

再列入。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應考資

格，依上述類科，分別於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三項本文規定之。其

中灌溉工程人員主要辦理

工程業務，須具備工程專

業背景，因此於第一項增

列工程學歷資格規定。至

於一般行政人員，工作內

容通常為一般例行性之業

務工作，並無需專業性及

技術性之工作，爰維持原

學歷應考資格，並移列至

第三項規定。 

四、農田水利會灌溉工程人員

及灌溉管理人員職務，主

要係辦理現地灌溉專業工

作，為因應農田水利會灌

溉專業人力需求，期藉由

學界灌溉相關專業課程開

設，培育專業人才，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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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組、所、學位學程、

類科如附表一。 

過考試機制，擇優進用優

秀人員，達到農田水利人

才永續之目標及專業效能

之提升，結合灌溉學術與

實務需求，發展農田水利

學、產鏈結，提高考試之

效度，強化農田水利會人

員之專業背景，爰於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

項第一款、第二款分別增

列任職農田水利事業(即

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

聯合會及農田水利會聯合

建設基金)工作經驗、修習

灌溉相關課程(至少二學

分以上)等學經歷資格限

制。 

五、現行條文第三款應考資

格，亦為灌溉工程人員及

灌溉管理人員及電機人員

類科所需人才，故配合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二項第三款規定

之。 

六、為免農田水利事業工作經

歷之認定過於浮濫，爰於

第四項明定工作年資採

計，以勞保年資為限。 

七、配合相當院、系、科、組、

所、學位學程、類科以附

表方式明定，增列第五項

說明之。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四條 聯合會舉辦統一考

試後，應造具錄取人員名冊

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考試

辦理單位之修正，刪除之。 

第二十四條 第十二條考試及

格進用人員應受各該次考試

簡章規定服務年限之限制。 

第二十四條 第十一條及第十

二條考試及格進用人員應受

各該次考試簡章規定服務年

限之限制。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一條二等

人員應試資格之刪除，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二十五條  各農田水利會應

於無適當之統一考試及格人

員可資分發任用時，始得以

公開甄選方式進用符合第十

八條至第二十二條所定資格

第二十五條  各農田水利會應

於無適當之聯合會統一考試

及格人員可資分發任用時，

始得以公開甄選方式進用符

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所

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考試辦

理單位之修正，刪除聯合會等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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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務人員或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 

定資格之公務人員或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第三十三條 統一考試及格之

初任人員，應先試用六個

月，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予

以正式任用。 

     前項試用期間之年資應

併入服務年資計算之。 

第三十三條  聯合會統一考試

及格之初任人員，應先行試

用六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及  

格者予以正式任用。 

      前項試用期間之年資應

併入服務年資計算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考試辦

理單位之修正，第一項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人員

任現職至年終滿一年者，予

以年終考績，不滿一年者，

得以前任農田水利會有案之

同職等或高職等職務，合併

計算。但以調任並繼續任職

者為限。 

第五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人員

任現職至年終滿一年者，予

以年終考績，不滿一年者，

得以前經公務人員銓敘有案

或任農田水利會有案之同職

等或高職等職務，合併計

算。但以調任或轉任並繼續

任職者為限。 

農田水利會現任職員，除經指

名商調或政府政策性安置就

業，並指明前職年資由農田水

利會併計者外，農田水利會並

無義務負擔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及其他團體任職年資。另查

農田水利會現已無進用經指

名商調或政府政策性安置就

業轉任之公務人員，爰刪除有

關年終考績得併計經公務人

員銓敘有案年資規定。 

第八十五條  (刪除) 第八十五條   本規則規定事

項，直轄市主管機關依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二條

訂定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一百零一年二月一日

修正施行之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原直轄市農田

水利會適用原直轄市主

管機關所定組織法令至

一百零三年五月三十一

日止，自一百零三年六月

一日起，改適用本規則，

爰配合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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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附表一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所

定相關科系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附表一: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相當

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類

科 

附表一: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項第一款所定相關科系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二等人員應試

資格之刪除，以及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第一項三等十級工

程人員應試資格之

修正，爰修正附表

一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考

試

類

科  

科系  

灌

溉

工

程

人

員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

程、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土

木與生態工程、土木與環境

工程、土木與防災、土木與

防災工程、土木工程與防災

科技、土木與工程資訊、工

程科學及海洋工程、資源工

程、公共工程、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技術、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水利

及海洋工程、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工程

組、地球科學、地質、地質

科學、防災科技、環境與防

災設計、坡地防災及水資源

工程、河海工程、建築、建

築工程、建築及都市計畫、

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設

計、環境設計、軍事工程、

海洋、海洋科學、海洋環

境、海洋環境資訊、海洋環

境工程、航空測量、造園景

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

職

員

類

別  

科系  

工

程

人

員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土

木工程、土木與水資源工

程、土木與生態工程、土木

與防災、土木與防災工程、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工業

設計科建築設計組、公共工

程、水土保持、水利工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生物環

境系統工程、交通工程與管

理學系工程組、地球科學、

地質、地質科學、防災科

技、坡地防災及水資源工

程、河海工程、建築、建築

及都市計畫、建築及都市設

計、建築繪圖、軍事工程、

海洋、海洋科學、海洋環

境、海洋環境工程、航空測

量、造園景觀、景觀、景觀

建築、景觀設計、景觀設計

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

與遊憩管理、景觀學、測

量、農田水利工程、農業土

木工程、農業工程、衛生工

程、營建工程、營建技術、

環境工程、環境科學、灌溉

一、配合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二等

人員應試資格

之刪除，爰將

現行附表一有

關二等十級工

程人員及灌溉

管理人員應試

學歷規定併同

刪除。 

二、參酌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

考試暨普通考

試土木工程、

結構工程、水

利工程、建築

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等考試

類科應試資格

學 歷 限 制 規

定，明訂第十

二條第一項所

定 相 當 院 、

系、科、組、

所 、 學 位 學

程、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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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景觀設計與管理、景

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

理、測量、農業土木工程、

農業工程、營建工程、營建

管理、營建科技、營建工程

與管理、營建技術與管理、

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管

理、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環境科學、灌溉工程、地震

與防災工程、海洋系工程

組、動力機械工程、造船工

程、農業工程系水利組、機

械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

機械與機電工程、機電工

程、公共工程系土木組、水

文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

森林學系水土保持組、環境

工程與科學、能源與資源工

程、工業設計系建築工程

組、都市發展與建築、建築

與室內設計、空間設計、建

築與文化資產保存、建築與

古蹟維護、建築與城鄉、土

地資源、土壤、自然資源管

理、海洋環境及工程、森

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

環境暨資源、植物、植物科

學、園藝、資源保育、農企

業管理技術、農業經濟、農

藝、農園生產技術、環境工

程衛生各院、系、組、所、

學位學程。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所修課程與農田水利會

三等十級工程人員任用資

格考試類科專業科目有兩

科以上相同（每科二學分以

上）之院、系、組、所、學

位學程。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工

工程、水文科學、水利及海

洋工程、建築工程、森林學

系水土保持組、土壤環境科

學、大氣科學、工業安全衛

生、工業設計、公共衛生、

公害防治、化工與材料工

程、化學、化學工程、化學

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

與材料科學、生物工程、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機電

工程、地理、地理環境資

源、自然資源、林業、林業

暨自然資源、動力機械工

程、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

暨自然資源、森林學系木材

科學組、森林環境暨資源、

園藝、資源環境、農業機械

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

電工程、應用化學、環境工

程與科學、環境工程與管

理、環境工程衛生、環境保

護技術、環境科學、環境資

訊科技、環境資源管理、環

境與工業安全技術、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環境與防災

設計、環境衛生、醫學技

術、工業設計系建築工程

組、建築設計、建築與文化

資產保存、建築與古蹟維

護、建築製圖、製圖科建築

組、營建工程與管理、土地

管理、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交通工程與管理、地政、行

政管理、建築及城鄉、都市

計畫、都市發展與建築、農

村規劃、營建、營建科技、

土地資源、土壤、水土保持

技術、自然資源管理、森

林、植物、植物科學、資源

工程、資源保育、農企業管

理技術、農業經濟、農藝、

農園生產技術、環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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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礦業等各所系科組。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所

修課程與農田水利會二等

十二級工程人員任用資格

考試類科專業科目有兩科

以上相同（每科二學分以

上）之所系科組。  

灌

溉

管

理

人

員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土

壤、土壤肥料、土壤環境科

學、水土保持、生命科學、

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生物機電工

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

物醫學暨環境生物、昆蟲、

海洋生物技術、動力機械、

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

築、景觀設計、景觀設計與

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

遊憩管理、景觀學、森林暨

自然保育、森林環境暨資

源、植物、植物保護、植物

科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

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

藝、資源保育、資源管理、

農企業管理、農場管理、農

園生產技術、農業推廣、農

業經濟、農業經營、農業機

械、農藝、電機、精緻農業、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機械

工程、機械技術、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

械製圖、機電工程、蠶絲、

土地資源、木材工業、木材

科學與設計、生物科學、生

物資源、生態暨演化生物、

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管理、

林產加工、林產利用、林

業、林業工業、林業暨自然

資源、森林暨自然資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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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環境暨科學、環境科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化學、化

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

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水產加

工、水產食品、水產食品科

學、水產製造、水產養殖、

生物工程、生物化學、生物

技術、生物科技、生物產業

科技、生物產業科學、生物

資訊、生活應用科學、保健

營養、食品工程、食品工

業、食品化學、食品化學工

程、食品加工、食品技術、

食品科技、食品科學、食品

微生物、食品暨釀造科技、

食品製造、食品衛生、食品

應用科學技術、食品營養、

家政、家政教育、畜牧、畜

產、畜產與生物科技、動物

科學、農產加工、農產運

銷、農業化學、農業教育、

漁業製造、應用化學、營

養、糧食作物、醫藥暨應用

化學、農園生產、微生物、

土木及水利工程、大氣物

理、大氣科學、工程科學、

工業設計、公共衛生、公害

防治、水利及海洋工程、水

產生物、生物醫學工程、地

球物理、地球科學、地理、

地理環境資源、地質、地質

科學、河海工程、物理、金

屬工業、科技暨資源、食

品、核子工程、氣象、氣象

電子、海洋生物、海洋資

源、海洋環境、海洋環境及

工程、畜牧獸醫、動物、陶

業工程、微生物學、資源工

程、農田水利工程、農業工

程、電子物理、漁業生物、

衛生工程、衛生教育、養

殖、應用物理、環境工程、

環境衛生、醫事技術、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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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工程、醫學生物

技術暨檢驗、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獸醫、藥學、礦冶、礦

業及石油工程、灌溉工程等

各所系科組。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所

修課程與農田水利會二等

十二級灌溉管理人員任用

資格考試類科專業科目有

兩科以上相同（每科二學分

以上）之所系科組。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得

應農田水利會二等十二級

工程人員任用資格考試之

所系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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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附表二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

三款所定相關職務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刪除) 附表二: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

第三款所定相關職務 

職

員

類

別  

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  

工

程

人

員  

土木工程、經濟行

政人員水利組、農

業機械、農業土

木、建築工程、衛

生工程、農業工

程、水利工程、水

利工程港灣組、環

境工程、都市計畫

人員、水土保持、

都市計畫技術、水

土保持工程等各

職系。  

三等助理工程

師、工程員。  

灌

溉

管

理

人

員  

農業技術、林業技

術、農業化學、植

物病蟲害防治、環

境檢驗、農藝、園

藝、農業、植物病

蟲害、森林、山地

經濟建設人員、農

林科、茶業、蠶

桑、林業、農業機

械、農業化學、農

產製造、衛生工

程、水土保持、自

然保育科各組等

各職系。  

三等助理工程

師、三等助理管理

師、工程員、管理

員。  

備註： 本表政府機關相關職務以公務人

員各職系為準，各相關職系之職務

即為本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二項第三款所稱之相關職

務。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二等人員應試

資格之刪除，爰將

現行附表二有關二

等十級工程人員及

灌溉管理人員應試

經歷規定併同刪

除。 

 


